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資格及聘用辦
法第二條、第十四條修正條文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原住民族語老師（以下簡稱族語老師），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具備下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之一： 

（一）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

證明書。 

（二）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以

後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證明書。      

二、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

證合格人員研習結業證書。 

（二）經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舉辦之教學支援工

作人員認證，取得合格證書。 

（三）大學校院依原住民族語言師資培育計畫辦理

核發之修畢學分證明書。 

      前項第一款第二目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任教國民中學

及高級中等學校之人員，應具備高級以上合格證明書，任教

國民小學之人員，應具備中高級以上合格證明書。 

      前項任教國民小學資格之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

八月一日施行。 

第十四條 專職族語老師之薪資支給基準，規定如附表。 

專職族語老師支給薪資級別之認定，應就其跨校及跨直

轄市、縣（市）受聘年資，予以累計採認。 

專職族語老師取得原住民族委員會核發之原住民族語言

能力證明書，其最高級別為高級、優級（薪傳級）者，除按

第一項薪資支給基準支給薪資外，每人每月加發數額如下： 

一、優級（薪傳級）：新臺幣三千元。 



 

 

二、高級：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專職族語老師連續受聘於偏遠地區學校任專職族語老師

滿十年，自第十一年起連續受聘於偏遠地區學校任專職族語

老師期間，除按第一項薪資支給基準支給薪資及前項加發數

額外，每人每月加發新臺幣二千元。 

前項所稱連續，指前後聘約之離職與到職之月份連續未

中斷。 

專職族語老師年終工作獎金，比照當年度軍公教人員年

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專職族語老師如於年度中轉任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

發給注意事項適用對象或比照發給對象，且於十二月一日仍

在職者，由原學校按實際擔任專職族語老師之月數比例於不

重領、不兼領原則下，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發布之第一項附

表，自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修正發布之第一項附

表，自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三月十一日修正發布之第一項附表，

自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二項至第五項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八月一日

施行。 


